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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由以下当事人于2025年  月  日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签订：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

公司名称：贵州天然气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8号摩根中心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刘晓刚
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方为法人
公司名称：
住    所：

法定代表人：
(受让方为自然人
姓    名：

住    所：
身份证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涉及当事人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公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资产交易标的 

甲方将所持有的车辆（(贵AC981V）有偿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  标的基本情况

1.甲方涉及转让的车辆（(贵AC981V）经贵州腾虹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报告编码:5252200032202500009），标的贵AC981V评估值为18,080.00元（含税）。

2.车辆基本情况

(贵AC981V，江铃牌轻型客车，2015年8月购置，原值151,857.27元，截至评估日净值为零，评估市场价值18,080.00元（含税）。该车年检正常，可正常行驶。

第三条  资产交易方式、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和期限

本次资产转让以(自主报价/(网络竞价方式进行，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元（含税）（大写：            元）。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并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本合同项下转让价款一次性付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统一结算账户，甲方依据税法向乙方开具发票。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交易价款结算账户为：

开户名：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帐  号：2182010001201100013925

开户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条  资产交割事项及风险承担

1.甲方自收到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乙方结清转让价款的书面凭证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办理车辆过户、转移登记手续所需的一切有关证件、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交给乙方。

2.乙方为过户手续办理方，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完成车辆过户、转移登记过程中的相关手续。

3.甲方以车辆现状向乙方交付车辆，交付地点为甲方车辆停放处。交付后车辆毁损、灭失风险由乙方承担。
4.乙方在参与本次交易前，对甲方转让的车辆现状已有充分的了解。本合同签订后，乙方不得以车辆存在的质量问题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 

第五条  有关的税费负担

1.本次车辆在办理过户、转移登记手续中, 涉及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2.本次车辆转让涉及的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交易服务费用由乙方另行承担。乙方于本合同签订当日，一次性将交易服务费付至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3.车辆过户前年检费用及交强险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六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应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乙方交付车辆。甲方履行车辆交付义务以乙方足额支付转让价款为前提，若因乙方未按时付款导致延迟交付，不视为甲方违约。
2.甲方保证在本合同签订时对标的车辆享有完整、无瑕疵的所有权及处分权，且车辆无任何抵押、查封或其他权利瑕疵。但因法律、政策变动或第三方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权属受限的，甲方不承担责任。
3.甲方保证所出示及提供与车辆有关的一切资料及信息合法、真实、有效。

4.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价款。

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甲、乙双方均可以变更或解除合同：

（1）因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订立了变更或解除协议，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条款不能履行的；

（3）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因故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认同的；

（4）其他可以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情形。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有关车辆权属信息不真实，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造成的直接损失。

2.甲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办理转移登记手续、交付车辆及其相关凭证给乙方，经乙方通知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移交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应退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同时按本合同项下资产成交金额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3.乙方不能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价款，经甲方通知在3个工作日内仍不能付清的，甲方有权根据乙方违约对合同影响的程度，行使以下权利：

（1）解除合同且不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及保证金；

（2）甲方不解除合同，乙方以未支付价款为基础，每逾期一日按应付而未付款项的万分之四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计算至乙方将所有转让款付清之日止。违约金不足以补偿甲方损失的，差额部分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

4.违约方应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上述条款中未尽事宜）

第十一条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乙方为自然人的，乙方应签字并加按手印。
第十二条  其他

1.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　　份，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执壹份。

（以下无正文）
（此页为签字页）

出让人（甲方）：                  受让人（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或

受让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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